中國生產力中心「110年度企業經營品質躍升計畫─第26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
計畫構想書（案號：1101000047）
一、計畫緣起：

　　本案所稱之國家品質獎，為行政院核定頒發、象徵我國經營品質管理之最高榮譽。其設獎精神，係鼓勵我國企業、機構、法人、學校、團體及個人推行卓越經營，透過嚴謹的遴選機制，樹立標竿學習典範，引導產業導入卓越經營管理制度及技術，進而助其轉型與升級。

　　考量近年全球產業典範轉移，且競爭力來源已由以「品質」為核心的「效率」驅動，提升至以「顧客」為核心的「創新」驅動，而為徹底將卓越經營理念滲入產業思維、文化，於國際間樹立國家產業品牌優良形象，國家品質獎參酌歐美先進國家獎項制度及我國國情需求，於106年時重新再造其獎項架構與內容，包括分級設獎、增設功能性獎項及分業評審制度，獎項類別分為全面卓越類（含「卓越經營獎」與「績優經營獎」）與功能典範類（含「製造品質典範獎」、「服務品質典範獎」、「經營技術典範獎」、「地方經營典範獎」、「永續發展典範獎」、「產業支援典範獎」等共6個）。既獎項大幅變革後，企業對於申請國品獎持續保持熱忱，顯見獎項改革對產業甚有誘因，為達到優質典範成果傳遞及廣宣效用，作為業界參考學習之典範，故以頒獎典禮形式表揚得獎者於卓越經營境界之至高榮譽，期許向產業各界與社會大眾頌揚卓越經營之精神，進而激勵企業在現有體質與創新機制下，邁向卓越經營，打造台灣產業邁向革新之願景，共創企業經營的新里程碑。
二、計畫項目及說明：
　（一）委託工作項目：以下內容應配合並執行，且為本案必須完成之工作；惟廠商得於研提計畫書時，因另有創意或創新作法，新增其他工作項目之規劃，以加強計畫整體效益。
1、活動名稱：第26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
2、活動時間：110年11月30日前（暫訂），惟依實際辦理日期為準。
3、活動地點：頒獎典禮場地需於中油國光廳或國際會議中心等級辦理。
4、委託服務內容：
(1)頒獎典禮（佔全案權重為100%）
①主視覺延伸之相關廣宣品設計及製作
A、需配合設計公司所完成之主視覺，設計並規劃一系列廣宣品，包含典禮場所之背板、舞台視覺、主題牆、相關旗幟、典禮手冊、胸花（或識別貼紙）、邀請函、信封、節目單、識別證、提袋（或資料袋）等並輸出。
B、「第26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手冊彙編及製作：手冊數量500份（約90頁，紙張磅數至少150磅以上），包含封面、內頁（需含獎項及得獎者介紹）及封底設計，惟製作數量及材質依實際執行情形為主。
C、邀請函製作數量300 份（尺寸為17 x8.5cm，需含信封及彌封設計），識別證及提袋預定製作500 份，材質及樣式不拘，惟製作數量依實際執行情形為主且以實用美觀為原則。 
②「第26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活動規劃
A、活動程序企劃執行：含頒獎典禮流程之企劃、安排及邀請主持人、禮賓小組。
B、現場展區規劃設計：說明獎項精神，並請附上各規劃區（如接待區、觀禮區、得獎者展示區）設計圖。
C、預計邀請嘉賓之活動區域及座位規劃。
D、典禮會場布置：含場地內外布置、標示牌、背板、燈光、音響等視聽設備租用及安裝等(符合現場Live螢幕投影硬體規格)。
 (3)以上規劃原則僅供參考，最後仍須視當年度開會討論結果決定其最終內容。

（二）其他執行及配合事宜：

1、得標廠商應依時程或實際執行情形出席本案之協調、溝通或工作會議，並製作簡報、提列相關文件且加以說明。
2、得標廠商應配合本案審查及相關會議提供資料，必要時應協助出席相關會議及說明。
3、得標廠商應繳交成果報告，需含活動照片及相關資料（所附圖檔須達300dpi以上），並請檢附紙本5份、電子檔2份交由本中心留存，以利辦理後續結案事宜。
4、得標廠商應配合本案相關或衍生之臨時交辦事項。
三、本案之主要部分：佔全案權重為100%，即所有工作項目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不得分包。
四、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
（一）豁顯得獎者於卓越經營境界之至高榮譽，引發各界關注：作為我國最高經營品質獎項，辦理頒獎典禮使獲獎者及與會人員能倍感尊榮，進而向社會大眾宣揚卓越經營之精神、樹立獎項形象、使各界耳目一新，進而喚起各界角逐獎項之意識與行動。
（二）強化得獎者之間交流，協助企業拓展視野：於典禮之光華閃耀之下，深究、返歸卓越經營之精神與內涵，獎項獲取並非卓越經營之路之終點，而為完滿、肩負畢生榮耀使命之起點，典禮期間交流卓越經營之理念、做法或分享國內外產業趨勢，使卓越經營於產業間能互相連結，以提高獲獎者對獎項之向心力，激發其繼續影響、帶領產業走向卓越經營的使命感與榮譽心。
五、評估使用情形及其效益之分析指標：
(一)主視覺延伸之相關廣宣品設計及製作輸出符合國品獎主軸概念及典禮需求
(二)第26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活動、展區及嘉賓區域規劃流暢
(三)第26屆國家品質獎頒獎典禮會場布置符合國品獎主軸概念及典禮需求
六、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新台幣壹佰萬元整。

（二）本計畫經費採總包價法。

（三）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四）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之次日起至民國民國110年12月10日。

（五）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六）廠商執行本案應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如有不符規定部分本中心將不予驗收核銷，廠商不得異議。
（七）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１、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２、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本計畫經費或刪減本中心總經費或政策變，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

（八）得標廠商應於議價決標後14日（不含例假日）內依本處規定之格式，檢送計畫書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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